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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 京  化  工  大  学 文 件 
 

北化大校财发〔2021〕5 号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化工大学 

出资举办的各类单位财务监管 
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
《北京化工大学出资举办的各类单位财务监管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经 2021 年 4 月 1 日第 10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北京化工大学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9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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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出资举办的 
各类单位财务监管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（2019年 1月 27日印发，2021年 4月 1日第 10次校长办公

会议审议通过修订稿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规范学校出资举办的各

类单位财经活动，根据财政部教育部有关文件、学校财务管理办

法、资产管理办法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和经济管理责任制管理办

法等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校出资举办的各类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所出资举办

单位”）是指学校投资的独立企业法人（如北京北化大投资有限公

司及其下属控股企业、外设企业研究院等）或学校出资举办的独

立非企业法人（如北京化工大学教育基金会、外设事业研究院等）。 

第三条 根据学校财务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责任制，按照“谁

主管谁负责、归口谁谁负责”、“上一级管好下一级”的原则，学

校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其主管或归口管理的“所出资举办单位”经

济活动的监管。 

第四条 对“所出资举办单位”财务监管的方式包括：对其

财务人员、资产管理人员进行管理与培训；对其财务运行状况、

资产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常规审计与专项审计。 

第五条 “所出资举办单位”负责人应自觉接受、配合学校

财务部门、资产管理部门的监管和审计部门审计监督。“所出资举

办单位”应按要求向学校财务部门、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部门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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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财务报表、资产报表等。 

第六条 学校财务部门、资产管理部门、审计部门对“所出

资举办单位”进行监管检查、常规审计、专项审计所发生的相关

费用由学校承担。 

第二章 财务监管基本内容 

第七条 财务监管内容主要包括：单位资产负债、债权债务、

年度预决算、会计核算、各类专项经费的管理、单位盈利与亏损、

资产管理的规范性与有效性、重大经济事项等情况。 

第八条 学校财务部门应对“所出资举办单位”实施财务运

行监管，监管职责包括： 

（一）加强资金管控，银行账户开设与注销应报学校财务部

门审批和备案。 

（二）监督检查财务运行状况。 

（三）加强财务人员的资质管理和业务指导培训。 

1．对现有财务人员统一登记，定期培训和业务指导；学校基

金会财务人员纳入学校财务部门日常管理范围，接受财务部门的

统一管理与培训； 

2．对人员资质或业务达不到要求的现有财务人员，提出整改

意见； 

3．新招聘的财务人员应符合资质和业务要求，报财务处备案； 

4．确实必要时，由学校决定实行会计委派。 

（四）发现重大财务运行风险或问题时，可委托审计部门开

展专项审计。 

第九条 学校资产管理部门应对“所出资举办单位”实施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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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管理监管，监管职责包括： 

（一）监督检查资产管理情况。 

（二）加强资产管理人员的业务指导与培训。 

（三）发现重大资产管理风险或问题时，可委托审计部门开

展专项审计。 

第十条 学校审计部门应按照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要求对

“所出资举办单位”实施监督审计，可结合经济责任审计、预算

执行审计等常规审计方式进行，必要时，对财务收支、资产管理

及有关经济活动中的重大事项组织或进行专项审计。 

第三章 财务监管结果运用 

第十一条 财务运行检查、资产管理检查或审计结果的运用。

学校财务部门、资产管理部门或审计部门应及时向被检查单位和

学校相关部门反馈财务运行检查、资产管理检查或审计监督结果，

并督促相关管理部门和“所出资举办单位”共同对存在的问题开

展整改工作，落实整改要求。 

第十二条 财务、资产和审计部门应每年向学校常委会或校

长办公会汇报“所出资举办单位”财务运行管理情况、资产管理

情况、问题整改情况等，提出加强的措施建议。 

第四章 附 则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学校财务部门，自印发之日起实

施。《关于印发〈北京化工大学出资举办的各类单位财务监管管理

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北化大校财发〔2019〕2号）同时废止。 
 
   

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  2021 年 4 月 9 日印发   


